


三明市沙县区打击假冒政府网站
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0号）、《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号）等法律法规，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假冒应急管理部门政府网站和证书信息查询平台（以下统称政府网站），制售假冒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以下统称安全生产证书）等违法犯罪行为，消除假证危害，维护正常安全生产秩序，保护企业和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根据《福建省应急管理厅 福建省公安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闽应急〔2021〕89号）、《三明市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明应急〔2021〕63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决定自2021年11月起至2022年6月，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依法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捣毁一批伪造安全生产证书的制假窝点，惩治一批假冒政府网站的技术团伙，查处一批持假人员和用假企业，曝光一批典型违法犯罪案件，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培训市场秩序和考场纪律，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重点任务
（一）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打击利用互联网搭建假冒政府网站，提供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查验，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或为上述行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打击利用网络媒体、在线平台等进行诸如免考、速成、包过等虚假宣传，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诱导从业人员上当受骗，涉嫌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查处生产经营单位不认真核验安全生产证书真伪，默许从业人员持假证上岗的违法行为。
三、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
（一）专项行动的组织机构
区应急管理局和区公安分局联合成立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区应急局副局长王文彬任组长，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大队长官启福任副组长，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有关业务科室相关人员为小组成员。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设立在区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大队，主要负责专项行动期间的统筹协调、联络调度、工作督导、宣传报道、总结等工作。
（二）职责分工
1.应急管理部门工作职责。督促指导生产经营单位全面排查“三项岗位”人员（特种作业人员、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持证情况，核验安全生产证书真伪。尽快将文件要求传达到辖区内所有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开展重点行业企业执法检查，设立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等违法犯罪行为举报热线（市民热线12345和110），规范考场秩序打击职业替考行为，收集问题线索并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协助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2.公安部门工作职责。对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开展打击；对涉嫌假冒政府网站提供虚假安全生产证书查验，以及为假冒政府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开展打击；对利用网络媒体、在线平台宣传、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开展打击。
3.其他行业主管部门职责。在各自主管行业领域内做好专项行动宣传动员工作，协助有关企业开展自查自改，对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报送专项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改。各乡（镇、街道）、园区安全监管机构，各有关部门安全监管机构督促各生产经营单位依法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照相关法规规章要求，全面排查本企业“三项岗位”人员持证情况，通过应急管理部官网上全国统一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网址http://cx.mem.gov.cn）核验证书真伪，确保“三项岗位”人员所持证书合法有效，并将自查自改情况及时报区应急管理局。
（二）专项执法。各乡（镇、街道）、园区安全监管机构，各有关部门安全监管机构对生产经营单位自查自改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对于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使用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行为，必须深挖背后的制售假证链条线索，不得以行政处罚“一罚了之”。对于各渠道获得的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的涉案线索，要及时移送公安部门，并积极配合依法查办。
公安部门对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问题线索依法进行查处，对从事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不法分子，对涉嫌假冒政府网站提供虚假安全生产证书查验的不法分子，以及为假冒政府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利用网络媒体、在线平台宣传、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诈骗的不法分子，以及对扰乱考场秩序和职业替考等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三）信息报送。各乡（镇、街道）、园区安全监管机构，及各有关部门安全监管机构每月30日前向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阶段性工作总结及专项行动月报表（见附件）。专项行动过程中查处的刑事犯罪等典型违法案件随时报送。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园区安全监管机构，及各有关部门安全监管机构要充分认识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潜在重大事故隐患，充分认识利用网络等进行虚假宣传、在线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提供虚假信息查询带来的严重危害和恶劣影响。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落实责任，迅速部署开展专项行动，切实抓好组织实施，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二）做好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协作。各乡（镇、街道）、园区安全监管机构，及各有关部门安全监管机构要加强沟通合作，加强信息共享，确保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要配齐配强专项行动力量，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督促指导作用，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三）畅通举报渠道，加强宣传警示。各乡（镇、街道）、园区安全监管机构，及各有关部门安全监管机构要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公布并畅通举报热线（市民热线12345和110），利用好政府部门网站、微信等窗口，鼓励社会公众举报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违法行为线索。加强安全生产培训考试政策和假证危害等宣传。同时对外曝光宣传，形成高压震慑态势。
（四）严格依法查处，强化责任追究。要坚持“闭环式”全链条打击，对发现的问题线索，要坚持一查到底，查处背后的各类违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从严从重追究责任。对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依法依规采取约谈告诫、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方式进行处置；对于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建立长效机制，实施常态化打假。对于涉嫌刑事犯罪案件在专项行动结束前尚未结案的，要持续跟进，确保不结案、不收官。各乡（镇、街道）、园区安全监管机构，各有关部门安全监管机构要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在总结专项行动工作基础上，建立协作配合打假长效工作机制，研究依托公安部门区域情报搜集中心，实施常态化打假，坚决遏制假证危害。

附件：1.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月报表
2.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成员



附件1
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
专项行动开展情况月报表（  年  月）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类别
	检查、处理情况
	备注

	1
	组织生产经营单位持证情况自查自改
	组织生产经营单位自查自改    家；
检查“三项岗位”人员    人，持证上岗    人；
查验持证人员证书    本（其中：假证    本）；    
查处从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行为    起；
查处从业人员持假证上岗作业行为    起。
	

	2
	开展“三项岗位”人员持证上岗专项执法
	组织“三项岗位”人员专项执法检查    次；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家；
检查“三项岗位”人员    人，持证上岗    人；
查验持证人员证书    本（其中：假证    本）；
查处从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行为    起；
查处从业人员持假证上岗作业行为    起。
	

	3
	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
	收到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等违法犯罪行为举报   条；
封堵假冒政府网站    个；
关闭假冒政府网站    个；
查处为搭建假冒政府网站提供技术支持违法行为   起   人；
查处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   起      人；
查处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违法犯罪行为   起   人。
	

	4
	打击网络兜售假证、虚假信息，进行虚假宣传行为
	查处网络兜售假证    起；
查处网络兜售虚假信息行为    起；
查处网络虚假宣传（如免考、速成等）   起。
	

	5
	查处生产经营单位不认真核验安全生产证书真伪行为
	查处不认真核验安全生产证书真伪的生产经营单位   家。
	





附件2
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
[bookmark: qrcode]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  王文彬   区应急局副局长
副组长：  官启福   区公安分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大队大队长
陈  华   区应急局总工程师
成  员：  洪永平   区公安分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大队三级警长
魏柳珍   区应急局宣教和信息化科副股长
  林尚松   区应急局安全生产监管股科员
  刘礼华   区应急局安全生产综合协调管理股负责人
  张名兴   区应急局安全生产执法大队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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